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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 东 省 财 政 厅 
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 
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山 东 省 自 然 资 源 厅 

 

 

鲁财税〔2025〕1 号 

 

 
山东省财政厅  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 
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山东省自然资源厅 
关于明确住房交易契税政策操作办法的通知 

 

各市财政局、税务局、住房城乡建设局、自然资源主管部门： 

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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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促进房地产市

场平稳健康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》（财政部 税务总局 住房

城乡建设部公告 2024 年第 16 号）规定，现就我省住房交易契税

政策具体操作办法明确如下： 

一、纳税人申请享受税收优惠时，应当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交家

庭成员信息证明和购房所在地的相关业务主管部门出具的纳税

人家庭住房情况书面查询结果。 

二、家庭住房情况查询范围为购房所在县（市、区）行政区

域。 

三、依法利用宅基地建造的住房不计入家庭住房套数。属于

宅基地住房的，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明确标识。 

四、具备部门信息共享条件的，纳税人可授权主管税务机关，

通过信息共享方式取得相关信息；纳税人或主管税务机关对相关

信息提出异议的，向信息主管部门提请核验。 

五、不具备信息共享条件，且纳税人不能提交相关证明材料

的，纳税人可按规定适用告知承诺制办理，报送相应的《税务证

明事项告知承诺书》，并对承诺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《转发〈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

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调整房地产交易环节契税 营业税优惠政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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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:主动公开 

抄送：国家税务总局青岛市税务局。 

山东省财政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2 月 5日印发  


